
关于印发《东莞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规定》的通知

东公安规〔2025〕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东莞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

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东莞市公安局

2025 年 6 月 27 日

东莞市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公安机关是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主管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举办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施行政许可；

（二）查处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三）扣押、收缴、处理违反规定燃放的烟花爆竹；

（四）组织开展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活动；

（五）其他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应急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合理布设烟花爆竹零售网点，不在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和地点设置销售网点。

市供销合作联社应当加强对本系统企业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管理。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销售、运输烟花爆竹。公安机关牵头联合其他职能

部门查处非法销售烟花爆竹行为。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负责协助公安机关做好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可以

按照本规定就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制定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并监督执行。

第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配合主管部门做好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对所在物业管理

区域内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宾馆、酒店、婚庆服务经营等单位不得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和时间为消费者提供燃放

烟花爆竹的服务，对消费者自行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七条 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

（三）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四）易燃易爆物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其他重点消防单位安全防护区内；



（五）输变电设施安全防护区内；

（六）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

（七）大型商场、超市、林区等重点防火区；

（八）饮用水源保护区。

前款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范围，由其管理单位设置明显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警示标

识，并做好安全提示和防范工作。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警示标识样式由市公安机关统一制定。

第八条 莞城街道、东城街道、南城街道、万江街道、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海湾

新区和沙田镇立沙岛、泥洲岛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高埗镇、石碣镇、石龙镇、寮步镇、大岭山镇、大朗镇、茶山镇、长安镇、厚街镇、中堂镇、

望牛墩镇、洪梅镇、常平镇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指定一个或以上的区域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

区域，其它区域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前款以外的其他镇人民政府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经公开听证，并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可以划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其他区域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第九条 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全天，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清明

节、端午节、重阳节每日的六时至二十三时，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第十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理委员会）在庆典活动和其他节日期间，需要临

时在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应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提前十日予以

公告，在批复的时间、地点燃放。

第十一条 本市大气重污染预警期间，全市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市大气重污染预警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的可以燃放烟花爆竹时间内，

启动大气重污染预警的，应当通知市公安局，由市公安局向社会发布通告，要求在全市范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市大气重污染预警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可以燃放烟花爆竹时间内解除大气

重污染预警信息的，应当通知市公安局，由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解除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要求。

第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的，应当从具有许可证的销售网点购买，燃放时应当按

照燃放说明正确、安全地燃放，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在建工地、树木、公共绿地、窨井等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

（二）不得在建筑物内、屋顶、阳台燃放或者向外抛掷烟花爆竹；

（三）不得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

（四）不得采用其他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

（五）燃放烟花爆竹后应对余烬进行熄灭处理；

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

第十三条 倡导使用电子鞭炮、礼花筒等安全、环保的替代性产品。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公安机关举报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按照《东莞

市举报违法犯罪奖励办法》（东公〔2024〕383 号）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十四条 主办单位在举办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前，应当取得焰火燃放许可。举办大型焰火燃

放活动，主办单位应当向举办地所在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时间、地点、环境、活动性质、规模；

（二）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数量；

（三）燃放作业方案；



（四）燃放作业单位、作业人员符合行业标准规定条件的证明;
（五）按照《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规定为Ⅰ级焰火燃放，以及不符合《大型焰火燃放

安全技术规程》规定安全条件的焰火燃放，应当提交安全评估报告。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对主办单位提出的举办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

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当场更正；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主办单位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

受理。

第十六条 《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规定为Ⅰ、Ⅱ级焰火燃放的，由市公安局审批；

规定为Ⅲ、Ⅳ、Ⅴ级焰火燃放的，由举办地公安分局审批。

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主办单位举办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申请进行审查，

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焰火燃放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并说明

理由。

第十七条 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二）不按规定扣押、收缴、处理违反规定燃放的烟花爆竹的；

（三）对举报人的举报不受理、不及时调查处理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十八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区域、时间燃放烟花爆竹或不遵守安全燃放要求的，

由公安机关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燃放烟花爆竹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或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由行为人或

者监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解释部门】 本规定由东莞市公安局解释。

第二十条【生效时间】 本规定自 2025年 7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6 月 30 日。


